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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做好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工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若干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77号）、《北京市国家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转发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的通知的通知》（京国税发〔2008〕154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北京市地方税务机关对负责征管的居民企业纳税人实施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管理，适用本规程。
第三条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的鉴定范围，应严格按照国税发〔2008〕30号、国税函〔2009〕377号文件的规定及国家税务总局和市局的有关要求执行，严禁违反规定扩大范围。
第四条 税务机关应在每年6月底前完成对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鉴定工作。鉴定对象包括：对上年度按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进行重新鉴定；税务机关在征收管理中发现的应按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其他纳税人。核定征收鉴定工作的开始时间可由各区县局、分局（以下简称“区县级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第五条 核定征收鉴定工作流程如下：
（一）主管税务机关在核定征收鉴定工作开始时，应及时向纳税人送达《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鉴定表》（以下简称《鉴定表》）及《企业经营情况说明表》（以下简称《说明表》），并取得《税务文书送达回证》。纳税人应在收到上述表格后1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填写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未在规定期限内填写报送的，主管税务机关视同纳税人已经报送，应在《鉴定表》“主管税务机关意见”栏中注明“纳税人未按期报送鉴定表”，并按以下程序进行复核认定。　　
（二）主管税务机关接到《鉴定表》和《说明表》后，应及时填制《受理通知书》送达纳税人，并在20个工作日内分类逐户审查核实，提出鉴定意见，报送区县级税务机关复核认定。
（三）区县级税务机关应在收到《鉴定表》和《说明表》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认定工作，在《鉴定表》上签署意见后返还主管税务机关。
（四）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经复核认定的《鉴定表》后，对经认定当年实行或取消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企业，均应逐户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将《鉴定表》、《税务事项通知书》及时送达纳税人，取得《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并在核心征管系统中录入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结果记录。
第六条 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办税大厅及网站分类逐户公示核定的应税所得率，接受纳税人及社会各界的监督。其中办税大厅公示不少于10个工作日，网站公示保留到次年核定征收鉴定工作开始时。
第七条 纳税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的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核定的应税所得率有异议的，应当提供合法、有效的相关证据，提请税务机关进行调整。
（一）纳税人应当于接到《税务事项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核定征收鉴定内容调整举证申请表》（以下简称《举证申请表》）、《提交资料清单》及以下证明材料：
1.上年财务决算报表；
2.财务人员岗位职责和设置情况说明；
3.企业内部财务核算办法和财务制度；
4.核定征收税务事项通知书。
（二）税务机关应于接到上述资料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认定工作。
1. 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上述资料时，应及时填制《受理通知书》送达纳税人，经核实情况并在《举证申请表》签署处理意见后，报送区县级税务机关复核认定。
2.区县级税务机关经复核确认，在《举证申请表》上签署意见，返还主管税务机关。
3.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举证申请表》后，应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一并送达纳税人，取得《税务文书送达回证》。
如需修改鉴定结果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核心征管系统中录入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结果记录。修改时间在6月底后的，由区县级税务机关将《举证申请表》（复印件）及《信息系统问题反馈单》，上报市局进行修改。
第八条 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范围、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的，应及时向税务机关申报调整已确定的应税所得率。
（一）纳税人发生上述情况的，应及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核定征收应税所得率调整申请表》(以下简称《调整申请表》)。
（二）税务机关在接到《调整申请表》后，应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确认工作。
1. 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上述资料后，应及时填制《受理通知书》送达纳税人，经核实情况并在《调整申请表》签署处理意见后，报送区县级税务机关复核确认。
2.区县级税务机关经复核确认，在《调整申请表》上签署意见，返还主管税务机关。
3.主管税务机关在接到《调整申请表》后，应制发《税务事项通知书》，一并送达纳税人，取得《税务文书送达回证》。
如需修改鉴定结果的，主管税务机关在核心征管系统中录入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鉴定结果记录。修改时间在6月底后的，由区县级税务机关将《调整申请表》（复印件）及《信息系统问题反馈单》，上报市局进行修改。
第九条 纳税评估或税务稽查中确认纳税人存在第八条所列情况的，由评估或稽查人员要求纳税人按照第八条所列程序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调整申请表》，调整评估或检查年度的应税所得率，调整程序按第八条规定执行。同时，对于区县税务机关纳税评估科或专业评估所开展专项评估工作时发现上述情况的，统一由纳税评估科向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反馈《纳税评估情况反馈单》，通报纳税评估结果；对于税务稽查中发现上述情况的，由稽查部门向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反馈《税务稽查执行情况反馈单》，通报稽查结果。
主管税务机关接到评估或稽查反馈意见后，应及时通知纳税人按第八条规定调整应税所得率。
第十条 执行本规程所生成的各类表证单书及相关资料，应按《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税务档案分级分类调整的通知》（京地税档〔2008〕261号）的规定执行，归入税费管理类（4000）的税收征收方式核定（4100）目录下。







